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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 部 公 路 局 新 竹 區 監 理 所 

1 0 7 年第 3 次契約服務員甄試筆試題目 
 

01.汽車下列設備規格何者不得變更？(1)燃料種類 (2)車身式樣 (3)軸距規格 

(4)座位 

02.汽車或拖車出廠(1)5年 (2)8年 (3)10年 (4)12 年 以上辦理轉讓過戶者，應

申請實施臨時檢驗。 

03.汽車因故停駛期限最多不得超過(1)3 個月 (2)半年 (3)1 年 (4)2 年，逾期即

將牌照註銷。 

04.曳引車轉盤所承受之重量稱為(1)車重 (2)第五輪載重量 (3)總重 (4)總聯結

重量。 

05.申請駕駛執照考驗，路考之評分標準由交通部核定，其及格標準為(1)85 分 

(2)80分 (3)70分 (4)60分。 

06.年滿 60 歲職業駕駛人，申請汽車駕駛執照之補發或換照依據其原效期，但經

依規定審驗合格者，得補發或換發最多(1)1年 (2)2年 (3)3年 (4)5年 有效

日期之新照。 

07.自 102年 7月 1日起本國駕駛人領有普通駕駛執照、機車駕照之定期換照期限

改為(1)5年 (2)8年 (3)10年 (4)免換照至年滿 75歲應換發有效期 3年之駕

照。 

08.職業汽車駕駛人因患病、出國、服兵役、駕照被吊扣、羈押、服刑或受保安、

感訓處分之執行，不能按時審驗者，得於病癒、回國、退役、駕照吊扣期滿、

撤銷羈押、出獄或保安、感訓處分執行完畢(1)6 個月內 (2)9 個月內 (3)10

個月內 (4)1年內 持原照及有關證明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審驗。 

09.學習駕駛證之學習駕車有效期間，為自領證之日起(1)1 年內 (2)2 年內 (3)3

年內 (4)無期限。 

10.已領有大客車駕照者，不得駕駛(1)大客貨兩用車 (2)曳引車 (3)代用大客車 

(4)雙節式大客車。 

11.下列何種車輛不屬特種車？(1)救濟車 (2)救護車 (3)教練車 (4)聯結車 

12.依「公務員服務法」第 14 條之 1 規定，公務員於其離職後 3 年內，不得擔任

與其離職前(1)3年內 (2)4年內 (3)5年內 (4)6年內 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

事業董事、監察人、經理、執行業務之股東或顧問。 

13.汽車下列作業項目有哪個不屬於異動登記？(1)過戶 (2)換照 (3)報廢 (4)復

駛 

14.應考小型車職業駕駛執照者之敘述何者不正確？(1)須有學習駕駛 6 個月以上 

(2)須有學習駕駛 3 個月以上 (3)須領有小型車普通駕駛執照 3 個月以上 (4)

須年滿 20歲以上 

15.在正常天候狀況下，小型車以每小時 100 公里行駛於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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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兩車間之行車安全距離為何？(1)30 公尺 (2)40 公尺 (3)50 公尺 (4)60

公尺 

16.下列何者為國道的管理機關？(1)公路警察局 (2)交通部公路局 (3)交通部臺

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 (4)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 

17.大型重型機車在行駛途中，因機件故障或其他緊急情況無法繼續行駛時，應顯

示危險警告燈，牽移離開車道．在故障車輛後方幾公尺處設置故障警示設施？

(1)50公尺 (2)200公尺 (3)100公尺 (4)150公尺 

18.行駛於長陡坡之下坡路段，除有特殊狀況外，應行駛外側車道，並禁止變換車

道，下列何者車種有誤？(1)載重之大貨車 (2)聯結車 (3)小型客車 (4)大客

貨兩用車 

19.汽車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如遇濃霧、強風、大雨致能見度甚低時，其時速

應低於幾公里，並顯示危險警告燈？(1)50公里 (2)40公里 (3)60公里 (4)30

公里 

20.下列何者正確？(1)汽車在行駛途中，因機件故障或其他緊急情況無法      

繼續行駛時，應滑離車道，在路肩上停車待援 (2)汽車在行駛途中，除遇特殊

狀況必須減速外，不得驟然減速或在車道中臨時停車或停車 (3)汽車駛離高速

公路及快速公路主線車道擬進入交流道、服務區、休息站時，應先駛入外側車

道，再循減速車道逐漸降低速率行駛之 (4)以上皆是 

21.汽車駕駛人記違規點數 3 點的違規項目有那些？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

路口闖紅燈者 在鐵路平交道超車、迴車、倒車 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

時速 60 公里以上 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紅燈右轉 (1) 

(2) (3) (4) 

22.酒後駕車經檢測酒精濃度達多少毫克 /公升即可依公共危險罪嫌移送？

(1)0.15 (2)0.25 (3)0.4 (4)0.55 

23.汽車於道路停車者如查獲有下列何種違規行為，可當場移置保管車輛及扣繳其

牌照？未領用有效牌照 懸掛他車號牌 併排停車 未懸掛號牌 

(1) (2)  (3) (4) 

24.汽車駕駛人因肇事致人重傷案件經吊銷駕駛執照，並處以終身不得再考領者，

受處分人經吊銷駕駛執照處分執行已逾幾年後，得向公路主管機關申請考領駕

駛執照？(1)6年 (2)8年 (3)10年 (4)12年 

25.受處分人不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 條或第 37 條第 5 項處罰之裁決者，

撤銷訴訟之提起，應於裁決書送達後幾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1)15日 (2)20

日 (3)30日 (4)60日 

26.違規人接到交通違規通知單後，若不服舉發事實者，應於多久時間內，向處罰

機關陳述意見？(1)15日 (2)20日 (3)30日 (4)45日 

27.汽車車主或駕駛人向公路監理機關辦理下列何項業務時，必須繳清其所有尚未

結案之交通違規罰鍰，以下何者錯誤？(1)車輛過戶、停駛、復駛 (2)駕照更

換 (3)戶籍、住居所地址變更登記 (4)換發車輛牌照 

28.機車駕駛人於行駛道路時，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電腦或其他相類功能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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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進行撥接、通話、數據通訊或其他有礙駕駛安全之行為者，分別處罰鍰新臺

幣(1)1,000元 (2)1,500元 (3)2,000元 (4)2,500元。 

29.林先生載著未滿 12 歲的女兒前往參加喜宴，席間喝了些酒，回程時遇到警察

臨檢，經測試酒測值呼氣值 0.2%，請問林先生將面臨那些罰則？(1)處新臺幣

1萬 5,000元以上 9萬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及吊扣其駕駛執照

1年、參加道安講習 (2)處新臺幣 1萬 5,000元以上 9萬元以下罰鍰、並當場

移置保管該汽車及吊扣其駕駛執照2年，參加道安講習 (3)處新臺幣1萬5,000

元以上 9萬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及吊銷其駕駛執照 (4)處新臺

幣 9萬元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及吊扣其駕駛執照 2年，參加道安講習 

30.汽車駕駛人駕車行經鐵路平交道遇警鈴已響、閃光號誌已顯示，仍強行闖越，

以下處罰何者錯誤？(1)參加道安講習 (2)吊扣駕照 1 年 (3)處新臺幣 1 萬

5,000元以上 4萬元以下罰鍰 (4)記違規點數 3點 

31.新設立汽車運輸業所領用之車輛牌照，自核發牌照日起(1)6 個月 (2)9 個月 

(3)1年 (4)2年 內不得辦理繳銷或過戶轉讓。 

32.下列情形，不准申辦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登記？(1)最近 5 年內曾依道路交

通管理處罰條例受違規記點者 (2)最近 5 年內曾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受

吊扣駕駛執照處分者 (3)最近 5年內曾由計程車乘客提出申訴檢舉，並經公路

監理或警察機關查證屬實者 (4)以上皆是 

33.汽車運輸業車輛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或重傷者，公路主管機關得應受害者本

人或其配偶、親屬檢具警察機關相關證明文件之申請，自交通事故發生之日起

(1)1個月 (2)2個月 (3)3個月 (4)6個月 內暫不予屬該業者登記名義全部或

部分車輛過戶繳銷牌照。 

34.汽車所有人不依規定繳納汽車燃料使用費者，公路主管機關應限期通知其繳納，

屆期不繳納者處新臺幣(1)300元以上 3,000元以下罰鍰 (2)600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罰鍰 (3)6,000元罰鍰 (4)300元以上 6,000元以下罰鍰。 

35.汽車運輸業為維持正常營運之短期需要，得向同業租用營業車輛，營運租期以

(1)6個月 (2)9個月 (3)1年 (4)2年 為限。 

36.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行政行為應依「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

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係符合(1)平等原則 (2)比例原則 (3)明確原則 (4)

誠信原則，以符合公平對待，減少行政資源浪費。 

37.公務機關違反個資法規定，致個人資料遭不法蒐集、處理、利用或其他侵害當

事人權利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因此於業務執行上，應確實採取防範及保護

作為，確保資料完整及可用，防止不當人為因此散失或損壞。以下何者正確？

(1)無過失責任 (2)對故意或重大過失之同仁，行使求償權 (3)機關應加強宣

導及管理措施，善盡管理責任 (4)以上皆是 

38.營業大客車業者派任駕駛人駕駛車輛營業時，其調派駕駛勤務應符合每日最多

駕車時間不得超過多少小時？(1)6小時 (2)8小時 (3)10小時 (4)12小時 

39.計程車牌照發放應依何種原則辦理？(1)依縣市車輛及人口成長比例 (2)依縣

市大眾運輸工具普及程度 (3)依縣市車輛及使用道路面積成長比例 (4)依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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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口及使用道路面積成長比例 

40.汽車運輸業全部營業車輛均已出售或經吊銷、繳銷、註銷牌照者，應向公路主

管機關申請停業或歇業。丙種小客車租賃業無汽車出租業務期間超過半年者，

亦同；前項停業期間最長不得超過(1)3個月 (2)6個月 (3)1年 (4)2年。 

41.公務員遇有請託關說事件時，應於幾日內簽報長官，並知會政風機構？(1)3日 

(2)5日 (3)7日 (4)15日 

42.「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規定公務員遇有受贈財物情事，其與其職務有利害關

係者所為之餽贈，原則應予拒絕或退還，並簽報其長官及知會政風機構，其中

正常社交禮俗之餽贈標準係指市價不超過新臺幣 3,000元。但同一年度來自同

一來源受贈財物以新臺幣(1)1萬元 (2)2萬元 (3)3萬元 (4)4萬元 為限。 

43.對多元化計程車之描述下列何者錯誤？(1)應於兩側後門或後葉子板標示牌照

號碼及公司行號、運輸合作社或個人名稱，後窗玻璃標示牌照號碼 (2)車身顏

色不得與一般計程車車身顏色相同使用臺灣區塗料油漆工業同業公會塗料色

卡編號一之十八號純黃顏色 (3)計程車執業登記證插座完好，位置合於規定；

自中華民國 104年 7月 1日起，計費表正面黏貼有效期限內之輪行檢定合格單 

(4)不得設置計程車車頂燈 

44.自中華民國 106 年 5 月 1 日起，申請小型車駕駛執照考驗之路考(1)應實施場

考及道路駕駛考驗 (2)場考不及格者，不得參加道路駕駛考驗 (3)場考成績可

保留 1年 (4)以上皆是。 

45.遇(1)幼童專用車 (2)校車 (3)教練車或執行道路駕駛考驗之考驗用車 (4)以

上皆是，應予禮讓。 

46.75歲以上駕駛人申請換發駕駛執照，下列何者錯誤？(1)應經體格檢查合格 (2)

通過認知功能測驗 (3)認知功能測驗未通過可檢附無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證

明文件 (4)以上證件均限 6個月內有效 

47.小型車場考及格而道路駕駛考驗未及格者，於下次申請考驗時免考場考       

期限為(1)1年 (2)2年 (3)3年 (4)4年。 

48.依據檢舉未申請核准經營汽車運輸業及計程車客運服務業件獎勵辦法第 4 條，

檢舉人應於發現違法行為之日起幾日內以書面或電子郵件等方式，敘明並檢附

下列規定資料，向受理檢舉機關提出？(1)10日 (2)15日 (3)20日 (4)30日 

49.計程車客運服務業應自核准立案之日起幾個月內領取營業執照開始營業，並報

請該管公路主管機關備查。逾期不開業者，廢止其營業執照。(1)半個月 (2)1

個月 (3)2個月 (4)半年 

50.汽車不依限期參加定期檢驗或臨時檢驗者，以下處罰內容何者有誤？(1)處汽

車車主新臺幣 900元以上 1,800元以下罰鍰 (2)逾期 1個月以上者並吊扣其牌

照，至檢驗合格後發還 (3)逾期 3個月以上者註銷其牌照 (4)經檢驗不合格之

汽車，於 1個月內仍未修復並申請覆驗者，吊扣其牌照 


